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17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9)良字第 284號 

主旨:檢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9 年度補(捐)助旅行業辦理綠色旅遊計畫，

請會員旅行社業者踴躍提出申請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9 年 8 月 12 日環署管字第 1090061778 號函

辦理。 

2. 為鼓勵旅行業者積極推廣綠色旅遊，選擇對環境友善的方式，依綠色、低碳

方向規劃旅遊行程，特推動該計劃。 

3. 針對行程符合至少選擇 1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或生態遊憩場所、至少選擇 1

間綠色餐廳用餐及至少選擇 1間環保標章旅館或環保旅店住宿之綠色旅遊，

經該署核可並公告於該署網站，其行程首次出團符合旅客 10人以上者，每

條行程給予補助新臺幣 3萬元，共補助前 100條行程，以出團日為憑。 

4. 該補助對象為合法設立並登記具旅行業營業項目之業者，申請時間應於 109

年 9月 30日前提出，而出團時間自核定日起至 109年 11月 15日止，核銷

請款最遲申請日為 109年 11月 30日前，逾時不予受理。因時間緊湊，請以

書面文件向該署申請，至於線上申請操作部份則由該署協助，其他規定詳如

附件。 

5. 如有相關問題，請洽該署委託執行單位汎宇電商股份有限公司(電話:02-

2785-8898分機 131，電子郵件信箱:shawn@universalec.com)或該署承辦人

邱小姐(02-2311-7722分機 2924)。 

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